
关于平顺县中心城区 G-04 地块

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

一、区位概况

平顺县中心城区 G-04 地块位于平顺县中心城区南部，地块东侧

紧邻 G341国道，交通便利。

二、规划范围

规划 G-04 地块位于县城 G 单元，处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，规

划用地面积为 23594.38 ㎡。



三、用地性质及控制指标

规划地块用地性质为体育用地（A4）。

规划容积率≤0.2，建筑密度≤10%，建筑高度≤20 米，绿地率

≥35%。

四、交通条件

规划地块位于平顺县中心城区南部，东临 G341 国道，北接县城，

南至西沟乡，规划 G341 国道红线宽度为 10.5 米。

五、规划控制原则及规划编制层次

1.编制控制内容



2.地块控制

（1）地块控制指标体系

根据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2006）及《长治市城乡规划管理技

术规定》（长政办发（2014）105 号）将地块控制指标分为规定性和

指导性两类。规定性内容包括地块的主导功能、建设容量、出入条件

等强制性控制指标；指导性内容包括建筑风貌引导、管控措施等。

3.编号确定

结合县城控制性编制单元编码，从便于规划管理角度出发，对规

划范围按照分区管控图进行编码。



表：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

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地块面积（M2） 容积率 建筑密度（%） 建筑高度（M） 绿地率（%）

G-04-01 A4 23594.38 ≤0.2 ≤10 ≤20 ≥15

G-04-02 G2 1399.42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

公示时间：2023年 3月 27 日—2023年 4月 26 日，共 30 天（不含法定节假日）。

平顺县自然资源局

2023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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